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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人社发〔2016〕220号 
     

关于 〇二 一六年度 

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调整审核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直、市直各主管部门，各

参保单位： 

为充分发挥社会保险保障功能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社会

稳定，切实做好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工作，根据《社会保险法》、

《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》（人社部 20号令）、《江西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有关问

题的通知》（赣府厅字〔2014〕22号）、《关于调整企业职工基本

养老保险缴费年度和基本养老金计发年度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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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赣人社发〔2009〕16 号）等法律法规，经研究决定，自 2016

年 8 月 1日起，对全市参加社会保险的用人单位 2016 年度社会

保险缴费基数进行调整审核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调整审核范围和对象 

本市行政区域内，在市、县（区）社保经办机构参加社会保

险的中央、省属和市、县（区）属国有、城镇集体企业、外商投

资企业、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机关

事业单位（注：按赣府发〔2015〕52 号文、洪府厅发〔2015〕

127 号文规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单位，不纳入本文调

整审核范围）等用人单位及其职工、个体工商户及其帮工，均属

于本次基数审核的范围。 

二、调整审核内容和方法 

1、审核内容包括：2015年度用人单位月平均工资总额及其

职工个人月平均工资额、《2016年度南昌市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审

核汇总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缴费基数汇总表》）、《2016 年度职工缴

费基数花名册》（以下简称《缴费基数花名册》）。用人单位办理

基数审核时，应携带用人单位《社会保险登记证》、营业执照、

2015 年会计总账及工资明细账、2015 年度财务年报表等材料。 

2、用人单位接收到社保经办机构下发的《缴费基数花名册》，

按照相关填报要求，在“当年月缴费基数”栏目下填录职工2016

年缴费基数，并填录其他相关信息，同时根据《缴费基数花名册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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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数据形成《缴费基数汇总表》。用人单位填好《缴费基数汇

总表》和《职工缴费基数花名册》（各一式两份），加盖单位行政

公章及单位工会组织公章后，报社保经办机构审核。 

填写表格时，用人单位应认真核对信息，按照相关填报要求

如实申报，与社保信息系统中登记不一致需办理变更的，用人单

位应提供相关材料，按参保人员信息变更登记相关程序规定申报

变更。 

已与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进行联网经办的参保企业，应通过

网上经办平台进行缴费基数的申报和年审。 

3、缴费基数审核过程中，主管部门下属单位较多的，请各

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所属单位集中进行审核工作。各用人单位做好

缴费基数审核的准备工作后，由主管部门与社保经办机构联系商

定集中审核的具体时间和地点，如集中审核有困难的，可采取集

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法审核。 

4、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审核，由全市各级负责五险统一征缴

公共业务经办的社保经办机构统一受理和经办。市、县（区）社

保经办机构按照职责分工，各自负责经办业务范围内的审核工

作。 

5、审核工作时间：2016年 8月 1日始至 2016年 9月 30日

结束。 

6、2016 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，执行时间自 2016 年 1月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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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至 2016年 12月 31日。 

三、调整审核原则 

1、用人单位的月缴费基数按本单位上年度在职职工月平均

工资总额确定。用人单位以 2015 年度工资总额（含计时、计件

工资、各项津补贴、加班加点工资、奖金、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

资等）的月平均数为单位缴费基数申报。其中，参保事业单位上

年度工资总额，包括岗位工资、薪级工资、绩效工资和特殊岗位

津贴等。 

单位 2015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总额低于本单位参保职工个

人月缴费基数之和的，按本单位参保职工个人月缴费基数之和确

定。 

2、职工个人的月缴费基数按上年度职工本人月平均工资收

入（计算口径与第三条第 1款规定一致）确定。职工个人上年度

月平均工资收入低于 2016 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使用的全省在

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60%的，按不低于 2016 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

险使用的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60%作为职工个人月缴费基数

申报；高于 2016 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使用的南昌市在岗职工

月平均工资300%的，按 2016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使用的南昌

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300%作为职工个人月缴费基数申报。 

3、自 2014年度起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使用的在

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统一为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。20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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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江西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使用的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

4244 元/月（赣人社发〔2016〕29 号）。用人单位按本通知第三

条第 2款规定申报的职工个人月缴费基数，高于职工基本养老保

险使用的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300%的，按全省在岗职工月

平均工资300%为基数计征个人应缴职工基本养老和失业保险费。 

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使用的在岗职

工月平均工资为南昌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。2016 年度

使用的南昌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4777 元/月（赣人社发

〔2016〕29号）。用人单位按本通知第三条第 2款规定申报的职

工个人月缴费基数，低于 2016 年度使用的南昌市在岗职工月平

均工资 60%的，用人单位和职工都以 2016 年度使用的南昌市在

岗职工月平均工资60%为基数计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

保险、生育保险费。 

4、按照赣劳社养〔2003〕55号文件参保的农垦企业职工缴

费基数的调整，以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明确的 2016 年

度全市农垦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使用的各县（区）在岗职工月平均

工资（洪人社发〔2016〕213号）为参考依据。 

5、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可按灵活就业人员标准缴费。 

四、其它问题 

1、缴费基数审核和调整，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。单位提供

的资料必须齐全、真实，不得漏报、瞒报、逃报，不得以各种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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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拒绝审核。 

2016年 9月 30日止仍未送审或拒绝提供资料审核的用人单

位，社保经办机构暂按该单位 2015 年度缴费基数的 110%确定

2016 年度缴费基数；按此调整后，该类用人单位2016年度基本

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低于 2016 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使用的全省

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110%的，按 2016 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使

用的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110%确定。同时，依据《社会

保险法》和《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》有关规定进行处罚。 

2、在南昌市各级社保经办机构参加机关合同制养老保险、

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的机关和财政拨款事业单位，按照本通知规

定，根据经办管理规定到我市相应社保经办机构办理缴费基数的

审核工作。 

3、基本养老保险在省本级经办而医疗、失业等社会保险在

南昌市经办，以及养老保险在县区而医疗保险在市本级经办的用

人单位，应提供经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的 2016 年《缴费基数

汇总表》和《职工缴费基数花名册》（须加盖养老保险经办机构

公章）向我市相关社保经办机构申报其他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审核

（具体标准按本文第三条第2、3款规定执行）。 

4、2016 年 1 月起至用人单位按本通知申报核定 2016 年社

会保险缴费基数前，已办理养老保险退休的人员，可申请重新核

定其 2016 年度缴费基数，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调整相应社会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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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费差额后，社保经办机构重新核定其社会保险待遇，具体申报

时间按经办机构通知为准。 

5、审核结束后，各县（区）社保经办机构必须将单位审核

表、数据汇总表装订成册，于2016年 10月上旬报市社保中心综

合科，农垦企业审核情况单独汇总。 

6、本通知有关规定，由市人社局负责解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7月 22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报：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江西省社会保险管理中心 

  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2016年 8月 2日印发 


